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临市监罚告〔2025〕212号

陈艳玲（原临汾市尧都区粤海海鲜馆、临汾市尧都区山海粤宴餐饮馆经营者）：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涉嫌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经查，你于2021年9月23日登记《营业执照》“临汾市尧都区粤海海鲜馆”进行食品经营活动，营业执照经营场所登记地址为：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滨河东路2号，该店于2023年6月20日注销，经营期间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于2023年6月25日注册登记了《营业执照》“临汾市尧都区山海粤宴餐饮馆”继续开展食品经营活动，营业执照经营场所登记地址为：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水塔街道滨河东路2号（于2023年11月22日注销）。两个营业执照的经营者均为陈艳玲，经营场所实际为同一地址。你先后在同一地址登记注册营业执照开展食品经营活动，期间均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属于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你不能提供“临汾市尧都区粤海海鲜馆”经营期间营业额的相关证据，相关违法所得和经营货值以当事人在税务部门的报税申报数额计算，“临汾市尧都区粤海海鲜馆”在税务机关的申报税额为1736394.75元。“临汾市尧都区山海粤宴餐饮馆”的经营额以该店的“预结单”计算，数额为33279.8元。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安全行政处罚案件货值金额计算的意见》(市监稽发[2021]70号)规定，认定“临汾市尧都区粤海海鲜馆”涉嫌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货值金额为：1736394.75元；“临汾市尧都区山海粤宴餐饮馆”涉嫌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货值金额为33279.8元。
你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的规定，本局拟给予你（单位）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临汾市尧都区粤海海鲜馆”违法所得1736394.75元、罚款1736394.75元，2、没收“临汾市尧都区山海粤宴餐饮馆”违法所得33279.8元、罚款565756.6元；共计没收违法所得1769674.55元，罚款2302151.35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郑瑞欣、刘晓军  联系电话：0357-2060617             
联系地址：  尧都区解放东路7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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